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3號

原      告  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錫傳  

原      告  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代昌律師

            陳奕豪律師

            李紹慈律師

被      告  正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嘉興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簿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裔盛公

司）與原告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業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均為王錫傳，被告之負責人王嘉興於民國108年間，

至原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營業處所，與王錫

傳洽談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勤電子公司，即

業主）楠梓加工區三廠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合夥事

宜（下稱系爭合夥事業），由於被告於高雄無施工人員、協

力廠商等資源，雙方以口頭約定，由被告負責與業主簽約、

履約等事宜，原告則負責整案執行工地管理、比價、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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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包、請款、成本控制、施工品質管理及人力資源等事宜，

工程發包之支出費用，由原告簽名將下包商之報價單、請款

單轉交予被告簽核後，再由被告撥款；而工程人員薪資，則

採實際核銷方式，由原告提供請款單予被告簽核，被告匯入

原告公司帳戶後，原告再實支實付予工程人員，兩造約定以

上開合夥出資方式，按照工程結算之損益，以被告70%、原

告30%計算分配損益之成數。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

照並於113年初竣工啟用，原告自113年4月28日起多次請求

被告提供系爭合夥事業之工程結算表，被告均置之不理，原

告身為合夥人，負責執行管理工地施工、協力廠商事宜，然

就原告執行範圍內之帳務、履約管理並無執行之權利，為查

閱系爭合夥事業之帳簿以計算兩造應分配之損益，爰依民法

第67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

爭合夥事業自109年5月20日起至被告實際履行之日止之會計

帳簿及財務報表（含普通序時帳簿、特種序時帳簿、總分類

帳簿、明細分類帳簿、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

金流量表、各項原始憑證與記帳憑證）之帳簿資料（下合稱

系爭帳簿資料）交付原告查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吉裔盛公司僅為被告承攬系爭工程之下包協

力廠商，負責工程管理工作，原告中業公司則與系爭工程毫

無關連，且原告所負責之施工、管理、發包等，被告均有支

付原告吉裔盛公司相應之工程款，自非屬原告之合夥出資；

又兩造均為公司組織，公司法第13條第1項明定公司不得為

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原告主張兩造間

存有合夥契約，違反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自不得依不生效

力之合夥契約法律關係請求查閱帳簿；縱認原告請求查閱帳

簿為有理由，得請求查閱之範圍亦應限於商業會計法第28條

第1項規定之財務報表，即僅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

金流量表、業主權益變動或累積盈虧變動表或盈虧撥補表等

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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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承攬興勤電子公司之系爭工程，由原告負責工程管理，

實際施工由原告尋找其餘協力廠商施作。

　㈡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13年5月1日竣工啟

用。

　㈢如認原告請求查閱被告就系爭工程之帳簿資料為有理由，兩

造同意查閱期間自109年5月20日至被告履行之日止。

　㈣被告對興勤電子公司提出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訴訟，現由

本院以114年度建字第18號事件審理中。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二人是否分別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關係？

　㈡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請求查閱系爭帳簿資料，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合夥契約，依民法第667條規定，固以二人以上互約出

資，以經營共同事業為已足，其出資方法或以金錢，或以他

物，或以勞務，均無不可。惟如以他物為出資者，須先訂定

該他物折值金錢若干，明確約定其折算之標準，以為日後合

夥權義之依據，其合夥始得謂為成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

字第44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契約關係，固提出王

錫傳與王嘉興間LINE對話紀錄、原告吉裔盛公司彰化銀行左

營分行活期存款帳戶存摺封面暨內頁交易明細、系爭工程協

力廠商相關資料（含報價單、估價單、廠商報價比較表

等）、竹節鋼筋買賣銷售合約書、模板工程合約書暨同意

書、系爭工程進度表、環境講習證明單、連續壁自主檢查

表、會議紀錄、系爭工程印章、工程人員獎金及薪資表、工

地執行預算表、逐項工程合約金額及利潤表格等件為證（審

訴卷第17至96頁；訴字卷一第53至664頁；訴字卷二第121至

147、207至221、227至243頁），又證人張文財即原告公司

採購部經理固於本院證稱曾於108年或109年即系爭工程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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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個月在原告中業公司一樓聽到王錫傳與王嘉興談論系爭

工程合作案，因兩造老闆為舊識，被告在高雄沒有工程的資

源，也沒有工地管理人員，故被告請原告合作系爭工程，兩

造有口頭上約定，原告本來是希望占比各50%，但被告稱系

爭工程還有其他人插股，故分配給原告30%、被告70%，因認

雙方為合夥關係等語（訴字卷二第105至106頁），惟證人張

文財亦證稱其僅知悉雙方談到占比的比例，不知道雙方如何

約定出資（訴字卷二第107頁），其就原告所主張「勞務出

資」一節，亦僅能籠統證稱係由原告中業公司全部先行施

作，再向被告請款，被告再給付原告先行支付的款項，被告

負責與業主溝通協調，各工項與業主的合約是由被告與業主

簽約，業主的請款也是匯款至被告公司等語（訴字卷二第10

7至109頁），然出資額攸關合夥人分配損益之成數，原告雖

主張係以勞務（即其「專業工程經驗」、「人力資源」、

「協力廠商資源」）為出資，惟就勞務出資如何估定價額為

其出資額，則未見約定，由證人張文財上開證述內容，僅能

證明王錫傳與王嘉興約定系爭工程損益分配比例為原告中業

公司30%、被告70%，無法說明原告以勞務出資折值金錢若

干，核與合夥須在出資額比例具體明確前提下，據以計算分

配損益成數顯然不同，無從認定兩造就合夥之出資比例、如

何出資等重要之點，已達意思表示合致。至原告援引證人張

文財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因係分階段發包，利潤很高，沒有

工程週轉金之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108至109頁），佐證其

未與被告約定勞務出資折值金額之緣由，惟證人張文財就此

部分係證稱興勤電子公司有承諾被告購買鋼筋之部分會給付

款項，每個階段工程每期均以現金匯款給被告，被告再開期

票給廠商，故此部分沒有資金週轉的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

108頁），是依其證述內容僅能佐證被告鋼筋購買之部分無

資金週轉之需求，而衡以系爭工程規模逾新臺幣（下同)10

億，履約保證金10%即高達1億元，參諸王嘉興曾於103年間

共同投資原告中業公司所承攬之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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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程，並簽立共同投資協議書，約定雙方共同出資作為工

程周轉金，詳載股權分配、持股比例、出資盈虧分擔等（訴

字卷二第75至77頁），是如原告有意以合夥方式投資系爭工

程，應可循英迪格酒店共同投資協議書模式之前例，然原告

捨此不為，僅以其實際負責人與被告負責人為大學同學之信

任關係，就資金規模逾10億元之系爭工程竟未為任何書面出

資約定，益徵兩造確未達成合夥契約之意思表示一致，則其

依民法第675條請求查閱系爭合夥事業之帳簿，自屬無據。

　㈢原告另主張系爭工程係因被告於高雄地區全無營建資源，無

法獨力運作，遂主動邀集原告參與合夥，以共同分擔工程損

益及風險，屬營建業實務常見之聯合承攬情形，而可視為合

夥關係，並提出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函復原告中

業公司「請 貴會針對營造業『聯合承攬』之權責對等慣例

與『利潤分配』合理性惠予釋疑並核給專業指導意見」之函

文為佐（訴字卷二第175至178頁）。惟系爭工程係由被告單

獨向興勤電子公司承攬並簽署承攬契約，與營造業法第24條

第1項規定「營造業聯合承攬工程時，應共同具名簽約，並

檢附聯合承攬協議書，共負工程契約之責。」之要件，已屬

有別，其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工程為聯合承攬，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合夥關係存在，則

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帳簿資料交付原告

查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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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許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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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3號
原      告  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錫傳  
原      告  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代昌律師
            陳奕豪律師
            李紹慈律師
被      告  正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嘉興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簿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裔盛公司）與原告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業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均為王錫傳，被告之負責人王嘉興於民國108年間，至原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營業處所，與王錫傳洽談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勤電子公司，即業主）楠梓加工區三廠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合夥事宜（下稱系爭合夥事業），由於被告於高雄無施工人員、協力廠商等資源，雙方以口頭約定，由被告負責與業主簽約、履約等事宜，原告則負責整案執行工地管理、比價、採購、發包、請款、成本控制、施工品質管理及人力資源等事宜，工程發包之支出費用，由原告簽名將下包商之報價單、請款單轉交予被告簽核後，再由被告撥款；而工程人員薪資，則採實際核銷方式，由原告提供請款單予被告簽核，被告匯入原告公司帳戶後，原告再實支實付予工程人員，兩造約定以上開合夥出資方式，按照工程結算之損益，以被告70%、原告30%計算分配損益之成數。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13年初竣工啟用，原告自113年4月28日起多次請求被告提供系爭合夥事業之工程結算表，被告均置之不理，原告身為合夥人，負責執行管理工地施工、協力廠商事宜，然就原告執行範圍內之帳務、履約管理並無執行之權利，為查閱系爭合夥事業之帳簿以計算兩造應分配之損益，爰依民法第67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合夥事業自109年5月20日起至被告實際履行之日止之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含普通序時帳簿、特種序時帳簿、總分類帳簿、明細分類帳簿、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各項原始憑證與記帳憑證）之帳簿資料（下合稱系爭帳簿資料）交付原告查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吉裔盛公司僅為被告承攬系爭工程之下包協力廠商，負責工程管理工作，原告中業公司則與系爭工程毫無關連，且原告所負責之施工、管理、發包等，被告均有支付原告吉裔盛公司相應之工程款，自非屬原告之合夥出資；又兩造均為公司組織，公司法第13條第1項明定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合夥契約，違反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自不得依不生效力之合夥契約法律關係請求查閱帳簿；縱認原告請求查閱帳簿為有理由，得請求查閱之範圍亦應限於商業會計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財務報表，即僅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業主權益變動或累積盈虧變動表或盈虧撥補表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承攬興勤電子公司之系爭工程，由原告負責工程管理，實際施工由原告尋找其餘協力廠商施作。
　㈡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13年5月1日竣工啟用。
　㈢如認原告請求查閱被告就系爭工程之帳簿資料為有理由，兩造同意查閱期間自109年5月20日至被告履行之日止。
　㈣被告對興勤電子公司提出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訴訟，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建字第18號事件審理中。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二人是否分別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關係？
　㈡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請求查閱系爭帳簿資料，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合夥契約，依民法第667條規定，固以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為已足，其出資方法或以金錢，或以他物，或以勞務，均無不可。惟如以他物為出資者，須先訂定該他物折值金錢若干，明確約定其折算之標準，以為日後合夥權義之依據，其合夥始得謂為成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44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契約關係，固提出王錫傳與王嘉興間LINE對話紀錄、原告吉裔盛公司彰化銀行左營分行活期存款帳戶存摺封面暨內頁交易明細、系爭工程協力廠商相關資料（含報價單、估價單、廠商報價比較表等）、竹節鋼筋買賣銷售合約書、模板工程合約書暨同意書、系爭工程進度表、環境講習證明單、連續壁自主檢查表、會議紀錄、系爭工程印章、工程人員獎金及薪資表、工地執行預算表、逐項工程合約金額及利潤表格等件為證（審訴卷第17至96頁；訴字卷一第53至664頁；訴字卷二第121至147、207至221、227至243頁），又證人張文財即原告公司採購部經理固於本院證稱曾於108年或109年即系爭工程開工前幾個月在原告中業公司一樓聽到王錫傳與王嘉興談論系爭工程合作案，因兩造老闆為舊識，被告在高雄沒有工程的資源，也沒有工地管理人員，故被告請原告合作系爭工程，兩造有口頭上約定，原告本來是希望占比各50%，但被告稱系爭工程還有其他人插股，故分配給原告30%、被告70%，因認雙方為合夥關係等語（訴字卷二第105至106頁），惟證人張文財亦證稱其僅知悉雙方談到占比的比例，不知道雙方如何約定出資（訴字卷二第107頁），其就原告所主張「勞務出資」一節，亦僅能籠統證稱係由原告中業公司全部先行施作，再向被告請款，被告再給付原告先行支付的款項，被告負責與業主溝通協調，各工項與業主的合約是由被告與業主簽約，業主的請款也是匯款至被告公司等語（訴字卷二第107至109頁），然出資額攸關合夥人分配損益之成數，原告雖主張係以勞務（即其「專業工程經驗」、「人力資源」、「協力廠商資源」）為出資，惟就勞務出資如何估定價額為其出資額，則未見約定，由證人張文財上開證述內容，僅能證明王錫傳與王嘉興約定系爭工程損益分配比例為原告中業公司30%、被告70%，無法說明原告以勞務出資折值金錢若干，核與合夥須在出資額比例具體明確前提下，據以計算分配損益成數顯然不同，無從認定兩造就合夥之出資比例、如何出資等重要之點，已達意思表示合致。至原告援引證人張文財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因係分階段發包，利潤很高，沒有工程週轉金之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108至109頁），佐證其未與被告約定勞務出資折值金額之緣由，惟證人張文財就此部分係證稱興勤電子公司有承諾被告購買鋼筋之部分會給付款項，每個階段工程每期均以現金匯款給被告，被告再開期票給廠商，故此部分沒有資金週轉的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108頁），是依其證述內容僅能佐證被告鋼筋購買之部分無資金週轉之需求，而衡以系爭工程規模逾新臺幣（下同)10億，履約保證金10%即高達1億元，參諸王嘉興曾於103年間共同投資原告中業公司所承攬之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裝修工程，並簽立共同投資協議書，約定雙方共同出資作為工程周轉金，詳載股權分配、持股比例、出資盈虧分擔等（訴字卷二第75至77頁），是如原告有意以合夥方式投資系爭工程，應可循英迪格酒店共同投資協議書模式之前例，然原告捨此不為，僅以其實際負責人與被告負責人為大學同學之信任關係，就資金規模逾10億元之系爭工程竟未為任何書面出資約定，益徵兩造確未達成合夥契約之意思表示一致，則其依民法第675條請求查閱系爭合夥事業之帳簿，自屬無據。
　㈢原告另主張系爭工程係因被告於高雄地區全無營建資源，無法獨力運作，遂主動邀集原告參與合夥，以共同分擔工程損益及風險，屬營建業實務常見之聯合承攬情形，而可視為合夥關係，並提出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函復原告中業公司「請 貴會針對營造業『聯合承攬』之權責對等慣例與『利潤分配』合理性惠予釋疑並核給專業指導意見」之函文為佐（訴字卷二第175至178頁）。惟系爭工程係由被告單獨向興勤電子公司承攬並簽署承攬契約，與營造業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營造業聯合承攬工程時，應共同具名簽約，並檢附聯合承攬協議書，共負工程契約之責。」之要件，已屬有別，其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工程為聯合承攬，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合夥關係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帳簿資料交付原告查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許雅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3號

原      告  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錫傳  

原      告  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代昌律師

            陳奕豪律師

            李紹慈律師

被      告  正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嘉興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簿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裔盛公司

    ）與原告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業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均為王錫傳，被告之負責人王嘉興於民國108年間，至

    原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營業處所，與王錫傳洽談

    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勤電子公司，即業主）

    楠梓加工區三廠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合夥事宜（下

    稱系爭合夥事業），由於被告於高雄無施工人員、協力廠商

    等資源，雙方以口頭約定，由被告負責與業主簽約、履約等

    事宜，原告則負責整案執行工地管理、比價、採購、發包、

    請款、成本控制、施工品質管理及人力資源等事宜，工程發

    包之支出費用，由原告簽名將下包商之報價單、請款單轉交

    予被告簽核後，再由被告撥款；而工程人員薪資，則採實際

    核銷方式，由原告提供請款單予被告簽核，被告匯入原告公

    司帳戶後，原告再實支實付予工程人員，兩造約定以上開合

    夥出資方式，按照工程結算之損益，以被告70%、原告30%計

    算分配損益之成數。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

    13年初竣工啟用，原告自113年4月28日起多次請求被告提供

    系爭合夥事業之工程結算表，被告均置之不理，原告身為合

    夥人，負責執行管理工地施工、協力廠商事宜，然就原告執

    行範圍內之帳務、履約管理並無執行之權利，為查閱系爭合

    夥事業之帳簿以計算兩造應分配之損益，爰依民法第675條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合夥事

    業自109年5月20日起至被告實際履行之日止之會計帳簿及財

    務報表（含普通序時帳簿、特種序時帳簿、總分類帳簿、明

    細分類帳簿、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

    、各項原始憑證與記帳憑證）之帳簿資料（下合稱系爭帳簿

    資料）交付原告查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吉裔盛公司僅為被告承攬系爭工程之下包協

    力廠商，負責工程管理工作，原告中業公司則與系爭工程毫

    無關連，且原告所負責之施工、管理、發包等，被告均有支

    付原告吉裔盛公司相應之工程款，自非屬原告之合夥出資；

    又兩造均為公司組織，公司法第13條第1項明定公司不得為

    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原告主張兩造間

    存有合夥契約，違反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自不得依不生效

    力之合夥契約法律關係請求查閱帳簿；縱認原告請求查閱帳

    簿為有理由，得請求查閱之範圍亦應限於商業會計法第28條

    第1項規定之財務報表，即僅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

    金流量表、業主權益變動或累積盈虧變動表或盈虧撥補表等

    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承攬興勤電子公司之系爭工程，由原告負責工程管理，

    實際施工由原告尋找其餘協力廠商施作。

　㈡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13年5月1日竣工啟用

    。

　㈢如認原告請求查閱被告就系爭工程之帳簿資料為有理由，兩

    造同意查閱期間自109年5月20日至被告履行之日止。

　㈣被告對興勤電子公司提出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訴訟，現由

    本院以114年度建字第18號事件審理中。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二人是否分別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關係？

　㈡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請求查閱系爭帳簿資料，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合夥契約，依民法第667條規定，固以二人以上互約出資，

    以經營共同事業為已足，其出資方法或以金錢，或以他物，

    或以勞務，均無不可。惟如以他物為出資者，須先訂定該他

    物折值金錢若干，明確約定其折算之標準，以為日後合夥權

    義之依據，其合夥始得謂為成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

    44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契約關係，固提出王

    錫傳與王嘉興間LINE對話紀錄、原告吉裔盛公司彰化銀行左

    營分行活期存款帳戶存摺封面暨內頁交易明細、系爭工程協

    力廠商相關資料（含報價單、估價單、廠商報價比較表等）

    、竹節鋼筋買賣銷售合約書、模板工程合約書暨同意書、系

    爭工程進度表、環境講習證明單、連續壁自主檢查表、會議

    紀錄、系爭工程印章、工程人員獎金及薪資表、工地執行預

    算表、逐項工程合約金額及利潤表格等件為證（審訴卷第17

    至96頁；訴字卷一第53至664頁；訴字卷二第121至147、207

    至221、227至243頁），又證人張文財即原告公司採購部經

    理固於本院證稱曾於108年或109年即系爭工程開工前幾個月

    在原告中業公司一樓聽到王錫傳與王嘉興談論系爭工程合作

    案，因兩造老闆為舊識，被告在高雄沒有工程的資源，也沒

    有工地管理人員，故被告請原告合作系爭工程，兩造有口頭

    上約定，原告本來是希望占比各50%，但被告稱系爭工程還

    有其他人插股，故分配給原告30%、被告70%，因認雙方為合

    夥關係等語（訴字卷二第105至106頁），惟證人張文財亦證

    稱其僅知悉雙方談到占比的比例，不知道雙方如何約定出資

    （訴字卷二第107頁），其就原告所主張「勞務出資」一節

    ，亦僅能籠統證稱係由原告中業公司全部先行施作，再向被

    告請款，被告再給付原告先行支付的款項，被告負責與業主

    溝通協調，各工項與業主的合約是由被告與業主簽約，業主

    的請款也是匯款至被告公司等語（訴字卷二第107至109頁）

    ，然出資額攸關合夥人分配損益之成數，原告雖主張係以勞

    務（即其「專業工程經驗」、「人力資源」、「協力廠商資

    源」）為出資，惟就勞務出資如何估定價額為其出資額，則

    未見約定，由證人張文財上開證述內容，僅能證明王錫傳與

    王嘉興約定系爭工程損益分配比例為原告中業公司30%、被

    告70%，無法說明原告以勞務出資折值金錢若干，核與合夥

    須在出資額比例具體明確前提下，據以計算分配損益成數顯

    然不同，無從認定兩造就合夥之出資比例、如何出資等重要

    之點，已達意思表示合致。至原告援引證人張文財於本院證

    稱系爭工程因係分階段發包，利潤很高，沒有工程週轉金之

    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108至109頁），佐證其未與被告約定

    勞務出資折值金額之緣由，惟證人張文財就此部分係證稱興

    勤電子公司有承諾被告購買鋼筋之部分會給付款項，每個階

    段工程每期均以現金匯款給被告，被告再開期票給廠商，故

    此部分沒有資金週轉的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108頁），是

    依其證述內容僅能佐證被告鋼筋購買之部分無資金週轉之需

    求，而衡以系爭工程規模逾新臺幣（下同)10億，履約保證

    金10%即高達1億元，參諸王嘉興曾於103年間共同投資原告

    中業公司所承攬之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裝修工程，並簽

    立共同投資協議書，約定雙方共同出資作為工程周轉金，詳

    載股權分配、持股比例、出資盈虧分擔等（訴字卷二第75至

    77頁），是如原告有意以合夥方式投資系爭工程，應可循英

    迪格酒店共同投資協議書模式之前例，然原告捨此不為，僅

    以其實際負責人與被告負責人為大學同學之信任關係，就資

    金規模逾10億元之系爭工程竟未為任何書面出資約定，益徵

    兩造確未達成合夥契約之意思表示一致，則其依民法第675

    條請求查閱系爭合夥事業之帳簿，自屬無據。

　㈢原告另主張系爭工程係因被告於高雄地區全無營建資源，無

    法獨力運作，遂主動邀集原告參與合夥，以共同分擔工程損

    益及風險，屬營建業實務常見之聯合承攬情形，而可視為合

    夥關係，並提出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函復原告中

    業公司「請 貴會針對營造業『聯合承攬』之權責對等慣例與『

    利潤分配』合理性惠予釋疑並核給專業指導意見」之函文為

    佐（訴字卷二第175至178頁）。惟系爭工程係由被告單獨向

    興勤電子公司承攬並簽署承攬契約，與營造業法第24條第1

    項規定「營造業聯合承攬工程時，應共同具名簽約，並檢附

    聯合承攬協議書，共負工程契約之責。」之要件，已屬有別

    ，其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工程為聯合承攬，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合夥關係存在，則

    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帳簿資料交付原告

    查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許雅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73號

原      告  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錫傳  

原      告  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代昌律師

            陳奕豪律師

            李紹慈律師

被      告  正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嘉興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簿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吉裔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裔盛公司）與原告中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業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均為王錫傳，被告之負責人王嘉興於民國108年間，至原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營業處所，與王錫傳洽談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勤電子公司，即業主）楠梓加工區三廠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合夥事宜（下稱系爭合夥事業），由於被告於高雄無施工人員、協力廠商等資源，雙方以口頭約定，由被告負責與業主簽約、履約等事宜，原告則負責整案執行工地管理、比價、採購、發包、請款、成本控制、施工品質管理及人力資源等事宜，工程發包之支出費用，由原告簽名將下包商之報價單、請款單轉交予被告簽核後，再由被告撥款；而工程人員薪資，則採實際核銷方式，由原告提供請款單予被告簽核，被告匯入原告公司帳戶後，原告再實支實付予工程人員，兩造約定以上開合夥出資方式，按照工程結算之損益，以被告70%、原告30%計算分配損益之成數。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13年初竣工啟用，原告自113年4月28日起多次請求被告提供系爭合夥事業之工程結算表，被告均置之不理，原告身為合夥人，負責執行管理工地施工、協力廠商事宜，然就原告執行範圍內之帳務、履約管理並無執行之權利，為查閱系爭合夥事業之帳簿以計算兩造應分配之損益，爰依民法第67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合夥事業自109年5月20日起至被告實際履行之日止之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含普通序時帳簿、特種序時帳簿、總分類帳簿、明細分類帳簿、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各項原始憑證與記帳憑證）之帳簿資料（下合稱系爭帳簿資料）交付原告查閱。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吉裔盛公司僅為被告承攬系爭工程之下包協力廠商，負責工程管理工作，原告中業公司則與系爭工程毫無關連，且原告所負責之施工、管理、發包等，被告均有支付原告吉裔盛公司相應之工程款，自非屬原告之合夥出資；又兩造均為公司組織，公司法第13條第1項明定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合夥契約，違反上開強制規定而無效，自不得依不生效力之合夥契約法律關係請求查閱帳簿；縱認原告請求查閱帳簿為有理由，得請求查閱之範圍亦應限於商業會計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財務報表，即僅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業主權益變動或累積盈虧變動表或盈虧撥補表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承攬興勤電子公司之系爭工程，由原告負責工程管理，實際施工由原告尋找其餘協力廠商施作。

　㈡系爭工程於112年底取得使用執照並於113年5月1日竣工啟用。

　㈢如認原告請求查閱被告就系爭工程之帳簿資料為有理由，兩造同意查閱期間自109年5月20日至被告履行之日止。

　㈣被告對興勤電子公司提出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訴訟，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建字第18號事件審理中。

四、本件爭點：

　㈠原告二人是否分別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關係？

　㈡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請求查閱系爭帳簿資料，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合夥契約，依民法第667條規定，固以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為已足，其出資方法或以金錢，或以他物，或以勞務，均無不可。惟如以他物為出資者，須先訂定該他物折值金錢若干，明確約定其折算之標準，以為日後合夥權義之依據，其合夥始得謂為成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44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工程成立合夥契約關係，固提出王錫傳與王嘉興間LINE對話紀錄、原告吉裔盛公司彰化銀行左營分行活期存款帳戶存摺封面暨內頁交易明細、系爭工程協力廠商相關資料（含報價單、估價單、廠商報價比較表等）、竹節鋼筋買賣銷售合約書、模板工程合約書暨同意書、系爭工程進度表、環境講習證明單、連續壁自主檢查表、會議紀錄、系爭工程印章、工程人員獎金及薪資表、工地執行預算表、逐項工程合約金額及利潤表格等件為證（審訴卷第17至96頁；訴字卷一第53至664頁；訴字卷二第121至147、207至221、227至243頁），又證人張文財即原告公司採購部經理固於本院證稱曾於108年或109年即系爭工程開工前幾個月在原告中業公司一樓聽到王錫傳與王嘉興談論系爭工程合作案，因兩造老闆為舊識，被告在高雄沒有工程的資源，也沒有工地管理人員，故被告請原告合作系爭工程，兩造有口頭上約定，原告本來是希望占比各50%，但被告稱系爭工程還有其他人插股，故分配給原告30%、被告70%，因認雙方為合夥關係等語（訴字卷二第105至106頁），惟證人張文財亦證稱其僅知悉雙方談到占比的比例，不知道雙方如何約定出資（訴字卷二第107頁），其就原告所主張「勞務出資」一節，亦僅能籠統證稱係由原告中業公司全部先行施作，再向被告請款，被告再給付原告先行支付的款項，被告負責與業主溝通協調，各工項與業主的合約是由被告與業主簽約，業主的請款也是匯款至被告公司等語（訴字卷二第107至109頁），然出資額攸關合夥人分配損益之成數，原告雖主張係以勞務（即其「專業工程經驗」、「人力資源」、「協力廠商資源」）為出資，惟就勞務出資如何估定價額為其出資額，則未見約定，由證人張文財上開證述內容，僅能證明王錫傳與王嘉興約定系爭工程損益分配比例為原告中業公司30%、被告70%，無法說明原告以勞務出資折值金錢若干，核與合夥須在出資額比例具體明確前提下，據以計算分配損益成數顯然不同，無從認定兩造就合夥之出資比例、如何出資等重要之點，已達意思表示合致。至原告援引證人張文財於本院證稱系爭工程因係分階段發包，利潤很高，沒有工程週轉金之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108至109頁），佐證其未與被告約定勞務出資折值金額之緣由，惟證人張文財就此部分係證稱興勤電子公司有承諾被告購買鋼筋之部分會給付款項，每個階段工程每期均以現金匯款給被告，被告再開期票給廠商，故此部分沒有資金週轉的需求等語（訴字卷二第108頁），是依其證述內容僅能佐證被告鋼筋購買之部分無資金週轉之需求，而衡以系爭工程規模逾新臺幣（下同)10億，履約保證金10%即高達1億元，參諸王嘉興曾於103年間共同投資原告中業公司所承攬之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裝修工程，並簽立共同投資協議書，約定雙方共同出資作為工程周轉金，詳載股權分配、持股比例、出資盈虧分擔等（訴字卷二第75至77頁），是如原告有意以合夥方式投資系爭工程，應可循英迪格酒店共同投資協議書模式之前例，然原告捨此不為，僅以其實際負責人與被告負責人為大學同學之信任關係，就資金規模逾10億元之系爭工程竟未為任何書面出資約定，益徵兩造確未達成合夥契約之意思表示一致，則其依民法第675條請求查閱系爭合夥事業之帳簿，自屬無據。

　㈢原告另主張系爭工程係因被告於高雄地區全無營建資源，無法獨力運作，遂主動邀集原告參與合夥，以共同分擔工程損益及風險，屬營建業實務常見之聯合承攬情形，而可視為合夥關係，並提出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函復原告中業公司「請 貴會針對營造業『聯合承攬』之權責對等慣例與『利潤分配』合理性惠予釋疑並核給專業指導意見」之函文為佐（訴字卷二第175至178頁）。惟系爭工程係由被告單獨向興勤電子公司承攬並簽署承攬契約，與營造業法第24條第1項規定「營造業聯合承攬工程時，應共同具名簽約，並檢附聯合承攬協議書，共負工程契約之責。」之要件，已屬有別，其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工程為聯合承攬，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合夥關係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67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帳簿資料交付原告查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許雅如　　　　　　　　



